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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7 月 24 日 

                          提交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文：英文  
 

 

《武器贸易条约》  

第十一届缔约国会议  

日内瓦，2025年8月25日至29日 
          

 

英国向第十一届缔约国会议提交的非文件提案， 

以期通过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商定授权制定《武器贸易条约》五年战略 
 
 

背景  

 

1. 本文件旨在为议程项目 3“工作安排”和议程项目 13“与第十二届缔约国会议有关的事

项”下的讨论提供信息，讨论内容涉及一项提案，希望本会议核可授权制定《武器贸易条约》

五年战略，供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审议。此提案将在议程项目 3 期间介绍，并在议程项目 13 下

讨论。 
 

2. 本文件阐述了为什么商定一项战略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武器贸易条约》的目标和宗旨，

战略的大致结构和内容，以及如何在闭会期间制定该战略。报告最后提出了一项拟议的会议决

定草案。 
 

为什么《武器贸易条约》需要一个长期战略 

 

3. 自 2014 年生效以来，《武器贸易条约》的运作缺乏长期愿景，难以考虑到《条约》运

作和执行的各个方面，对于促进其目标和宗旨不利。这种情况有时会导致多年来和整个《武器

贸易条约》进程缺乏一致性和方向性，孤立处理各种问题，临时回应《条约》面临的各种挑战。

《武器贸易条约》长期战略可以发挥两方面作用： 
 

• 首先，从贯穿条约各领域的角度和长期方向来看，对《武器贸易条约》的结构和活动

（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给予更大的关注和优先次序。 

• 其次，使缔约国能够根据战略目标和优先事项更好地衡量《武器贸易条约》的实施进

展和影响。 
 

4. 自第四届缔约国会议以来，每届主席都通过了一个年度主题，这有助于集中关注和推进

具体问题，但不一定能够在两年甚至多年之间持续推进相关问题。缔约国会议在其第七个周期

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多年期工作计划，包括目前持续到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的工作

计划。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仍然局限于每个工作组的职权范围内。 
 

5. 第八届缔约国会议的“盘点《武器贸易条约》”项目和第十届缔约国会议上史汀生中心

的“《武器贸易条约》十周年项目”都试图对《武器贸易条约》的影响进行一些评估，但《武

器贸易条约》未能有效跟踪或基线化进展，每届主席的重点一直在变化。《武器贸易条约》十

周年项目指出，“旨在衡量条约影响力和效力的机制及其相关举措的发展受到限制”，其结果

是“知识差距可能会阻碍在所有工作领域设计更有效的方法”。 
 

6. 73 个缔约国在《武器贸易条约》第十届缔约国会议上核可并受到会议欢迎的《政治宣

言》还承认“为《条约》未来 10 年制定战略方向的好处，包括可能确定一系列目标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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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先开展集体活动，实现我们对《武器贸易条约》效用的共同愿景。” 《武器贸易条约》十

周年项目还建议“秘书处与《武器贸易条约》利益攸关方协商，制定一项公开的五年战略计划，

概述所需的体制安排、工作范围和希望提供的服务，作为制定预算和分配资源的基础”。英国

和罗马尼亚在 2025 年初主办的威尔顿庄园活动也回应了这一想法，该活动讨论了一项 5-10 年

的《武器贸易条约》战略对于鼓励缔约国持续参与的潜在价值，以及对于制定《武器贸易条约》

年度主题的作用。 
 

《武器贸易条约》长期战略的大致内容 

 

7. 《武器贸易条约》长期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引导《条约》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条约》目标

和宗旨。因此，长期战略可以侧重于详细说明《条约》结构和活动中的一系列目标和优先事项，

以及用于显示这些优先事项进展情况的绩效指标。 
 

8. 长期战略可以考虑《条约》面临的关键机遇和挑战、可用资源（财政、结构和人员）以

及可能需要的资源，以及如何确定活动的优先顺序。 
  

9.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和《集束弹药公约》等侧重于常规武器的条约长期以来以五

年行动计划的形式开展运作，其中规定了广泛的优先事项详情及推动活动的相关行动。这些行

动计划可能较为庞杂，不适合《武器贸易条约》，因为《武器贸易条约》的实施性质与之不具

有直接相似性。尽管如此，《武器贸易条约》的战略若能有效制定绩效指标将有助于衡量其在

一系列专题和技术领域的目标实现情况。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得以首次追踪《武器贸易条约》进

程中交付和实施的进展情况。 
 

10. 可考虑的领域包括： 
 

- 实施：在《武器贸易条约》成员国之间建立国家管制制度，国家管制制度内决策的影

响，以及打击转用问题的努力。 

- 普遍化：批准条约的速度和范围。 

- 建立信任：报告提交和相关措施的频率、规律性、质量和公开性。 

- 基础设施：条约的架构和资源，包括《武器贸易条约》会议如何运作和支持《条约》

的目标和宗旨（以及它们如何与利益攸关方，包括缔约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接触），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的作用，以及《武器贸易条约》的财务稳定性。 

- 合作与援助：合作与援助的水平、质量、频率、规模和可用性，包括通过自愿信托基

金提供的合作与援助。 

- 性别：《条约》范围内决策的不同性别影响以及如何将其纳入工作主流。 
 

如何制定和协商战略 

 

11. 所有最终战略都必须得到缔约国会议的同意。 
 

12. 下文提议的任务授权草案方便《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在 2026 年初就目标、优先事项、

可能的行动和绩效指标发出提案征集活动。提案征集活动应向《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和所有

利益攸关方开放。活动可以考虑个人或国家集团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建议。 
 

13. 之后需要将这些提案合并成一项战略草案。《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可召集《条约》现

任官员组成扩大主席团来实现，包括大会主席和副主席、各工作组主席、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

席、自愿信托基金主席和性别平等协调人（如确立）。《武器贸易条约》扩大主席团可以就战

略草案开展线上非正式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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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下决定草案建议应在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之前商定这一战略。在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

之前商定的任何战略都需要与各工作组现有的多年期工作计划（持续到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

有效衔接。 
 

15. 虽然《武器贸易条约》主席团最初的重点是制定长期战略，但未来的缔约国会议也可以

考虑扩大主席团是否应继续在《条约》中发挥作用，在未来监督战略的实施过程。《武器贸易

条约》扩大主席团可以在缔约国年度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报告战略实施进展情况。 
 

决定草案 

 

16.  “会议同意请《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在下次工作组会议之前向缔约国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发出征求提案的呼吁，要求其提交目标和优先事项，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和优先事项可能
采取的行动和绩效指标标准，同时考虑到《条约》的各个方面，以期制定五年战略草案的要素。
该战略草案应在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作出决定。《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召集的扩大主席团
（由《武器贸易条约》主席和副主席、各工作组主席、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自愿信托基金
主席和性别问题协调人（如确立））组成）将这些要素和提案汇总形成战略草案。《武器贸易
条约》扩大主席团将在官员之中任命一名牵头联络人来召集工作。《武器贸易条约》扩大主席
团将在《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的协助下，在第十二届缔约国会议之前就战略草案举行至少两
次非正式的线上磋商，其中至少一次应面向《武器贸易条约》所有利益攸关方，同时鼓励扩大
主席团各位成员积极、透明地展开沟通和参与制定战略，包括在第十二届缔约国会议上汇报最
新情况。” 
 
 

*** 


